



附件2

起草说明

现就《三亚市吉阳区旅游文化体育大型活动奖励办法》起草情况作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原因
为了充分发挥旅游文化体育大型活动对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扶持和培育可形成产业规模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型活动品牌，拉动吉阳区文旅消费，提高大型活动资金使用效益，结合吉阳区实际，我局编制《三亚市吉阳区旅游文化体育大型活动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有十九条内容，主要从奖励范围和方式、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项目审定和资金拨付、奖励资金监管等方面明确了具体要求和工作流程，保障奖励申报工作高效有序执行。
（一）资金保障
大型活动奖励资金来源为区级财政预留大型活动资金，用于引导与支持我区大型活动发展。
（二）奖励范围
本办法所称旅游文化体育大型活动（以下简称“大型活动”），是指必须在吉阳区行政区域范围内举办的单场参加人数1000人以上的旅游文化体育活动。具体的适用范围为：
1.在三亚市吉阳区行政区域内举办的，由社会组织或企业等市场主体发起并全额出资，或市场主体与省、市联合举办并出资过半的，且由区委、区政府以协办、支持、指导等方式参与的大型活动；
2.国际或国内知名的旅游文化体育等IP或填补吉阳区相关市场空白且具有影响力大和示范带动作用强等高端品牌活动；
3.举办后经绩效评价确定能够为吉阳区带来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吸引国内外主流媒体关注或大力宣传吉阳形象的大型活动；
4.其他经区委、区政府同意支持的活动。
下列情形不适用本办法：
1.固定场所内按计划周期性举办的规律性活动；
2.营利性文体演出机构的经常性业务经营活动；
3.行政机关及法定机构按照年度工作计划举办的产业招商引资、文化体育交流、旅游促销和宣传推广等活动；
4.研讨、论坛、会议和经贸类展览活动。
如相关活动的界定存在争议，最终以区人民政府审定为准。（三）绩效评估
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应根据行业特点拟定绩效评估考核标准，根据《三亚市吉阳区旅游文化体育大型活动奖励绩效评估表》，实施量化打分，总分为100分。
1.90分及以上为优秀，可给予大型活动项目实际总支出的50%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2.80分至89分为良好，可给予大型活动项目实际总支出的40%奖励，最高不超过60万元；
3.70分至79分为一般，可给予大型活动项目实际总支出的30%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
4.70分及以下，不予奖励且以后不再受理该大型活动项目的奖励申报。
对促进全区旅游消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型活动项目，可按“一事一议”方式另报区政府审议同意。
（四）资金拨付
区财政局根据区政府常务会审议结果将资金指标下达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由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依照有关程序将资金分拨至申报单位。
三、比选方案
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在拟制《办法》前，广泛参考《三亚市旅游文化体育大型活动资金管理办法》《三亚市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办法》《三亚市加强文体商展联动进一步促进消费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结合吉阳实际，制定可行性举措。
4、 审议建议
[bookmark: _GoBack]请旅游组严格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流程完成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核等程序后，报区政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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